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前　　言

本标准由国家认证认可监督管理委员会提出并归口。

本标准起草单位：中华人民共和国深圳出入境检验检疫局、中华人民共和国天津出入境检验检

疫局。

本标准主要起草人：邓琼、陈枝楠、黄庆林、章桂明、王峻、胡献星。

本标准系首次发布的出入境检验检疫行业标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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进出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抽样

１　范围

本标准规定了进出境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抽样方法。

本标准适用于进出境各类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抽查和取样。

２　规范性引用文件

下列文件中的条款通过本标准的引用而成为本标准的条款。凡是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随后所有

的修改单（不包括勘误的内容）或修订版均不适用于本标准，然而，鼓励根据本标准达成协议的各方研究

是否可使用这些文件的最新版本。凡是不注日期的引用文件，其最新版本适用于本标准。

ＧＢ／Ｔ１０１１１　利用随机数骰子进行随机抽样的方法

ＧＢ／Ｔ１８０８５　植物检疫　小麦矮化腥黑穗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ＧＢ／Ｔ１８０８６　植物检疫　烟霜霉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Ｔ０８００．１　进出口粮油、饲料检验抽样和制样方法

ＳＮ／Ｔ０８００．２０　进出境饲料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０７８　进出境藤柳草制品检疫操作规程

ＳＮ／Ｔ１１０４　进出境新鲜蔬菜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１２６　进出境木材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１３１　大豆疫霉病菌检疫鉴定方法

ＳＮ／Ｔ１１５７　进出境植物苗木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１５８　进出境植物盆景检疫规程

ＳＮ／Ｔ１３８６　进出境切花检疫规程

３　术语和定义

下列术语和定义适用于本标准。

３．１

检疫批　犾狅狋

批

来自同一国家或地区、同一运输工具装载、同一收货人或发货人、同一品种名称的货物。

３．２

抽样　狊犪犿狆犾犻狀犵

采用适合的工具按照规定的方法，根据先抽查后取样的原则，从一批货物中抽取针对性和代表性的

样品。

３．３

单株样品　犻狀犮狉犲犿犲狀狋

份样

从批量的单个抽样点，一次抽取的少量样品。

３．４

原始样品　犫狌犾犽狊犪犿狆犾犲

集样

取自同一批的份样，经过混合而得到的一定数量的样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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３．５

实验室样品　犾犪犫狅狉犪狋狅狉狔狊犪犿狆犾犲

平均样品

由原始样品经过混合、缩分得到的一定数量样品。用于制备各检验项目试验样品和存查样品。

３．６

试样　狋犲狊狋狊犪犿狆犾犲

试验样品

从平均样品中分取的用于各项目检验的一定数量的样品。

３．７

存查样品　狉犲狊狋狅狉犲狊犪犿狆犾犲

从平均样品中分取的用于备查的一定数量的样品。

４　总则

４．１　抽查

４．１．１　抽查应在取样前进行。

４．１．２　抽查时应对待检货物的有关单证、产地、包装、标记与号码、品种、数量进行核实。

４．１．３　针对性抽查，根据货物可能携带有害生物生物学特性，针对性检查运输工具和包装物的底部、四

周、缝隙，以及货物等处有无有害生物危害症状及发霉、变质等情况。

４．１．４　随机抽查，根据随机原则，按照规定的方法对货物进行随机抽查。

４．１．５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警示通报，或根据疫情动态经风险分析确定为高风险植

物或植物产品或查验发现可疑重大疫情，可以加大抽查比例和抽查数量。

４．２　取样

４．２．１　取样应在抽查的基础上进行，根据抽查的结果，确定采取随机取样的方法、或者随机结合选择性

的取样方法。

４．２．２　取样前作好准备工作，如准备好取样工具、标签纸、样品保存的器具以及相关的单证等。

４．２．３　取样应在清洁、干净、光线充足、无异味以及不会造成样品污染的条件下进行，避免日光直接照

射，防止外来杂质混入。

４．２．４　根据国家质量监督检验检疫总局发布的警示通报，或根据疫情动态经风险分析确定为高风险植

物或植物产品，可以加大取样比例和取样数量。

４．２．５　取样方法：

ａ）　随机采样：植物及植物产品检疫采样要做到随机化，保证所采样品的代表性；

ｂ）　选择性采样：在抽查过程中，发现植物或植物产品携带、感染有害生物，或有污染、霉变、污秽

不洁等不符合我国检疫卫生要求时，应当对有害生物、受侵染或感染的植物或植物产品进行

选择性地采样。选择性采样不受货物批号、采样比例和数量的限制。

４．２．６　取样完成后，要立即填写标签和相关的抽样单证。

５　植物及植物产品的抽样方法

５．１　粮谷类

５．１．１　船运散装粮谷类

５．１．１．１　抽查

分上、中、下三层在各舱按棋盘式随机选点５０个～６０个，每点至少取１０００ｇ，用１．７ｍｍ×２．０ｍｍ

长孔筛或２．５ｍｍ圆孔规格筛进行筛检，仔细检查筛上物和筛下物，根据需要将筛上挑出物及筛下物装

入盛器，虫、杂草、菌瘿等装入指形管并标识，送实验室检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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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１．２　取样

按照ＧＢ／Ｔ１８０８５的抽样规定执行，以１０００ｔ作为一个检验批，分舱别、分层次、分品种、分等级按

棋盘式选３０点～５０点扦取单株样品并制成原始样品，取样量为１０００ｔ取１份不少于５ｋｇ的原始样

品。以其他方式进口的货物，以车、车皮或其包装为单位，扦取１份５ｋｇ的原始样品。

５．１．１．３　取样方法

５．１．１．３．１　第一次取样

卸货前在表层进行。

５．１．１．３．２　卸货期间取样

每１０００ｔ货物扦取、制备一份原始样品。

５．１．１．３．３　机械自动化抽样

按照机械自动化抽样设备的操作规程实施抽样。

５．１．２　集装箱装运散装粮谷类

５．１．２．１　抽查

按棋盘式随机选点１０个，每点至少取１０００ｇ，用１．７ｍｍ×２．０ｍｍ长孔筛或２．５ｍｍ圆孔规格筛

进行筛检，仔细检查筛上物和筛下物，根据需要将筛上挑出物及筛下物装入盛器，虫、杂草、菌瘿等装入

指形管并标识，送实验室检查。抽查比例为每５个集装箱随机抽查１个，每增加５个集装箱增加抽查１

个，不足５个集装箱的，应增加抽查１个。

５．１．２．２　取样

选点抽查的同时取样，样品量不少于５ｋｇ。

５．１．３　件装粮谷类

按照ＳＮ／Ｔ０８００．１规定进行抽样。

５．２　油料类

５．２．１　大豆

５．２．１．１　船运散装大豆

５．２．１．１．１　抽查

在各舱按棋盘式随机选点３０个～５０个，每点至少取１０００ｇ大豆，用１．７ｍｍ×２０ｍｍ长筛或

２．５ｍｍ圆孔规格筛进行筛检，仔细检查筛下物中有无虫、杂草籽、菌瘿等，并同时检查筛上物，特别注意

检查土块，根据需要将筛上挑出物及筛下物装入样品袋，虫、杂草籽、菌瘿等装入指形管并标识，带回实

验室作进一步检查。

５．２．１．１．２　取样

参照ＧＢ／Ｔ１８０８５的抽样规定执行。

５．２．１．１．３　取样点的确定

分舱别、分层次、分品种、分等级按棋盘式选３０点～５０点扦取单株样品并制成原始样品。必要时，

取样点可增至９０个。使用一次性塑料袋盛放样品。转基因检测的样品应使用一次性密封塑料袋盛放

样品。

以其他方式进口的货物，以车、车皮或其包装为单位，扦取１份原始样品。

５．２．１．１．４　取样方法

———第一次取样：卸货前在表层进行；

———卸货期间取样：每１０００ｔ货物扦取、制备一份原始样品；

———获取筛下物：在扦取单株样品的同时，每点至少另取２０００ｇ样品至孔筛进行筛检。每筛旋转

１０次～２０次，留筛下物；

———机械自动化抽样：按照机械自动化抽样设备的操作规程实施抽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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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２．１．２　土壤

收集土块样供进一步开展大豆疫病菌的检疫，取样方法按ＳＮ／Ｔ１１３１。

———于船舱内随表层及卸货过程的取样及筛样时检查有无土块，注意区分土块与其他结块杂质。

———于卸货工序中（如：自动秤、皮带或刮板输送机前）加装筛网，收集土块。

———于散粮筒仓中的清选设备处收集土块。

５．２．１．３　件装大豆

按照ＳＮ／Ｔ０８００．１规定进行抽样。

５．２．２　其他油料

５．２．２．１　抽查

在各舱按棋盘式随机选点３０个～５０个，每点至少取１０００ｇ，用分级筛进行筛检，仔细检查筛下物

中有无虫、杂草籽、菌瘿、螨类等，并同时检查筛上物，根据需要将筛上挑出物及筛下物装入样品袋，虫、

杂草籽、菌瘿等装入指形管并标识。带回实验室作进一步检查。

５．２．２．２　取样

参照ＧＢ／Ｔ１８０８５的抽样规定执行，以１０００ｔ作为一个检疫批，每舱按棋盘式随机选点３０个～

５０个筛样，抽取一份４ｋｇ原始样品。

以其他方式进口的货物，以车、车皮或其包装为单位，扦取１份原始样品。

５．３　饲料类

５．３．１　抽查方法

———堆垛货物：在堆垛四周按正弦曲线从上、中、下层抽查，采取倒袋和过筛的方法，并将挑出的有

害生物装入指形管、样品袋并标识，送实验室作进一步检查；

———船舱货物：每舱按棋盘式随机选点２０个～３０个筛检，并将挑出的有害生物装入指形管、样品

袋并标识，送实验室作进一步检查。

５．３．２　抽查和取样数量

参照ＳＮ／Ｔ０８００．２０抽样规定，堆垛袋装货物每５００ｔ取一份代表样品，不足５００ｔ的抽取一份样

品，每份样品抽样件数见表１，每份样品１．５ｋｇ以上。堆垛散装饲料以５０ｋｇ为一件计算，参照袋装饲

料抽样方法进行抽样。

表１　堆垛袋装饲料检疫抽查件数

件数／件 吨位／ｔ 抽样件数／件

１０００以下 ５０以下 ５～１０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５０～１５０ １０～１５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１５０～２５０ １５～２５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２５０～５００ ２５～４０

　　———船舶装载货物抽样：表层抽样在卸货前进行，卸货期间１０００ｔ取一个原始样品，每份样品

１．５ｋｇ以上；

———集装箱、车厢等方式装载的抽样参照上述方法抽样。

５．４　水果

５．４．１　抽查方法

５．４．１．１　大船运输的，分上、中、下三层边卸边检查。在上层检疫合格后方可卸货。

５．４．１．２　集装箱装载运输的水果，需卸出，以供检验检疫人员查验和抽样。

５．４．１．３　按随机和代表性原则多点抽查。

５．４．２　抽查和取样数量

每一独立运输工具（如：集装箱、车辆、船舶等）、每一水果品种抽查件数和取样数量按表２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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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２　水果检疫抽查件数和取样数量

批量／件 抽查／件 取样量／ｋｇ

≤５００ １０（不足１０件的，全部查验） ０．５～５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１１～１５ ６～１０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１６～２０ １１～１５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２１～２５ １６～２０

５００１～５００００ ２６～１００ ２１～５０

＞５００００ １００ ５０

５．４．３　取样方法

———结合抽查针对性地抽取可疑带病、虫的水果；

———按批随机抽取规定数量的样品。

５．５　繁殖材料

５．５．１　依据标准

按照ＳＮ／Ｔ１１５７和ＳＮ／Ｔ１１５８进行抽查和取样。

５．５．２　抽查

高风险应全部检查，中低风险按其总量的５％～２０％随机抽查，如有需要可加大抽查比例，其中不

足最低检查数量的应全部检查。抽查的最低数量：

———种子最低抽查不少于１０件；

———整株植物、砧木、插条类，最低抽查１０件，且不少于５００株（枝）；

———鳞球茎、块根、块茎：最低抽查１０件且不少于１０００粒；

———接穗、芽体、叶片类：最低抽查１０件，且不少于１５００条（芽）；

———试管苗类：最低抽查１０件，且不少于１００支（瓶）；

———盆景每批至少抽查３００盆，批量不足３００盆的全部检查；批量在３０００盆以上的按批量的１０％

抽查；

———其他植物繁殖材料参照上述要求执行。

５．５．３　取样

高风险进境植物苗木和全部货物不足一份样品的植物苗木全部送室内检验。

出境植物苗木及中低风险的进境植物苗木取样数量见表３。

表３　出境植物苗木及中低风险的进境植物苗木检疫取样数量

货物类别 货物数量 抽样数

种子ａ １０ｋｇ及以下 １份

１１ｋｇ～１００ｋｇ ２份

１０１ｋｇ～５００ｋｇ ３份

５０１ｋｇ～１０００ｋｇ ４份

１００１ｋｇ～２０００ｋｇ ５份

２００１ｋｇ～５０００ｋｇ ６份

５００１ｋｇ～１００００ｋｇ ７份

１００００ｋｇ以上 每增加５０００ｋｇ增取１份样品，不

足５０００ｋｇ的余量，按１份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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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３（续）

货物类别 货物数量 抽样数

整株植物、砧木、插条ｂ ５０及以下 １份

５１～２００ ２份

２０１～１０００ ３份

１０００～５０００ ４份

５００１及以上 每增加５０００增取１份

不足５０００的余量按１份取

鳞球茎、块根、块茎ｃ ５００粒 １份

５０１粒～２０００粒 ２份

２００１粒～５０００粒 ３份

５００１粒～１０００粒 ４份

１０００１粒以上 每增加１００００粒增取１份样品

１００００１以上 每增加３００００粒，增取１份，不足

３００００粒的余量，计取１份

接穗、芽体、叶片、试管苗类ｄ １００及以下 １份

１０１～５００ ２份

５０１～２０００ ３份

２００１～５０００ ４份

５００１及以上 每增加５０００增取１份，不足５０００

的余量按１份取

盆景 批量少于３０株 取１株

超过３０株 取２株～６株

盆景介质 ３０００株及以下 随机取２０盆，每盆取５０ｇ～１００ｇ

３０００株以上 每递增１０００盆，增加取样５盆，不

足１０００盆的按１０００盆计

　　ａ 每份样品重量：大粒种子如玉米为２．５ｋｇ，中粒种子如麦类为２．０ｋｇ，小粒种子如黑麦草为１．５ｋｇ，其他细小

或轻质种子如烟草为１．０ｋｇ。

　　ｂ 每份样品为５株（枝）。

　　ｃ 每份样品为２０粒。

　　ｄ 接穗、芽体、叶片每份样品为１０株（枝）。

５．６　切花、切叶

５．６．１　依据标准

按照ＳＮ／Ｔ１３８６进行抽查和取样。

５．６．２　抽查方法

随机抽样并开箱检查，观察是否有腐烂、病斑等危害状，用抖动、拍击、解剖、剥开等方法检查是否携

带昆虫及其他有害生物，并将有害生物及可疑病状的花、叶送实验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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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６．３　取样数量

以同一品种、等级、包装类型、运输工具为一个抽样检验单位（批），按表４规定确定抽样件数。

表４　切花、切叶检疫抽查及取样数量

总件数／件 抽查及取样件数／件

≤２５０ ５～１０

２５１～１０００ １０～２０

１００１～２０００ ２０～３０

２００１～５０００ ３０～５０

＞５０００ ５０

５．７　新鲜蔬菜

５．７．１　依据标准

按照ＳＮ／Ｔ１１０４进行抽查取样。

５．７．２　抽查方法

按棋盘式或对角线随机抽查、取样。

５．７．３　抽样比例

———５件以下全部抽查，取样１份～２份；

———６件～２００件，按５％～１０％抽查（最低不少于５件），取样１份～２份；

———２０１件以上按２％～５％抽查（最低不少于１０件），取样２份～４份；

每份样品一般为１０００ｇ～２０００ｇ。

５．８　木材

５．８．１　依据标准

未经加工或未经最终加工的木质产品。通常包括原木、锯材、软木、木质碎料、单板、胶合板、木质包

装等。按照ＳＮ／Ｔ１１２６的抽样规定和《检验检疫工作手册植物检验检疫分册》中的有关内容执行。

５．８．２　抽查方法

船、车装运进境的木材应在卸货前登轮登车作表层检疫。船运进境的木材，在卸货过程中采取边

检、边卸、分次分舱抽查的方法，一般每船按上、中、下三层抽查三次，受客观条件限制，中、下层抽查可在

规定的堆场实施抽查，陆运进境的木材，在卸货前、后各检查一次。

５．８．３　抽查比例

５．８．３．１　原木按每批货物的总根数进行抽查。

———船、车装运的原木，按货物总根数的０．５％～５％进行抽查；

———集装箱装运的原木其检查的根数不低于总根数的１０％。

５．８．３．２　锯材、单板、胶合板按每批货物的总件数进行抽查。

———１００件以下（含１００件），抽查１０件，１０件以下全部检查；

———１０１件～５００件，每递增１００件，增加抽查１件；

———５０１件～２０００件，每递增２００件，增加抽查１件；

———２００１件以上，每递增４００件，增加抽查１件。

裸装的方材参照原木计算抽查比例。

５．８．３．３　软木及木质碎料按每批货物总吨数的０．１％～５％进行抽查。

５．８．３．４　木质包装按每批货物所用木质包装总件数进行抽查，抽查数量按表５执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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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５　木质包装检疫抽查数量

木质包装件数／件 抽查件数比例

≤５ １００％

６～２０ ５０％（不少于５件）

２１～５０ ３０％

≥５１ ２０％

５．８．４　取样

———根据有害生物的生物学特性，对重点的为害部位如树皮进行针对性的检查和取样；

———对携带有害生物或带有可疑症状的，应截取代表性木段或树皮等；

———对现场发现的林木害虫带回实验室进行鉴定，现场发现的有害生物需要进行饲养或培养的，视

需要截取相关部位的木材样品带回室内使用；

———应作树种鉴定的，应截取代表性木段；

———有害生物的危害状，可以选取典型材料带回室内供鉴定时参考。

５．９　竹、木、藤、柳、草制品

５．９．１　依据标准

依据按照ＳＮ／Ｔ１０７８进行抽样。

５．９．２　抽查及取样件数

———一批１０件以下全部查验，取单株样品１件～２件；

———１１件～１００件随机查验１０件，取单株样品１件～２件；

———１０１件以上，每增加１００件，随机查验数量增加１件，取单株样品２件～４件；

每件内含有小件的，查验件数不少于该件内含有小件数的四分之一，取样件数以小件计数。

５．９．３　抽查及取样方法

在货物堆垛不同部位随机抽取样品。

５．１０　烟草

５．１０．１　依据标准

按照ＧＢ／Ｔ１８０８６进行抽样。

５．１０．２　抽查

５．１０．２．１　抽查方法

用随机方法在货柜车、船舱、仓库堆位的上、中、下各层开件抽查，检查包内烟叶是否有可疑疫情，随

机在包内的各个部位取样，注意抽取等级差、叶色暗淡无光泽的烟叶带回室内检验。

５．１０．２．２　抽查比例

按货物批量总件数０．５％～１０％开件抽查取样，５００件以下的抽查２０件，少于２０件的全批抽查。

其余抽查件数按表６执行。

表６　烟草检疫抽查数量

批量总件数／件 抽查件数／件

５００以下（含５００件） ２０

５０１～１０００ ２１～３０

１００１～３０００ ３１～４０

３００１～５０００ ４１～５０

５００１～１００００ ５１～７０

１０００１ ７１～１０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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５．１０．３　取样数量

香料烟、打叶片烟每批取样６ｋｇ～１５ｋｇ。扎把烟每批取样２０ｋｇ～４０ｋｇ。

５．１１　其他植物及植物产品

样品的抽取可使用ＧＢ／Ｔ１０１１１等方法进行简单随机抽样，也可根据需要或情况采用其他抽样

方法。

６　样品的存放和标识

根据所抽样品的不同，将样品装入专用的样品袋、指头瓶等器具中，样品应保存在通风、干燥、清洁

卫生的环境，保证样品不受外界污染。所抽样品应及时贴好标签，标明报检号、货物名称或品种、样品编

号（仓号、层次）、数量、取样地点、取样部位、时间、取样人和取样日期等，必要时应进行封样并加贴封识。

７　送检单的填写

按照送检单的要求，将报检号、货物名称、品种、送样数量、检测项目、抽样人、送检人等信息逐项

填好。

８　样品的传递与接受

口岸局将所抽取的单株样品混合为原始样品后送实验室检疫，并办理相关的交接手续。送样应及

时，在送样过程中，应保证样品不被污染、损坏。

９　原始样品的处理

采用四分法或点取法等缩分方法将原始样品进行缩分成平均样品，按照检测项目，留取所需试验样

品和存查样品。

１０　存查样品的保存

样品的保存应按样品质量分类保存，使质量的变化降到最低限度。

———含水量大的样品短期内（９０ｄ）可保存在－２０℃；

———需长期保存的样品如携带病毒的植物及产品，应保存在－８０℃条件下，保存６个月；

———含水量低的粮食饲料类等可以在４℃环境中干燥密封保存，保存６个月；

———经过加工含水量低的产品如竹、藤、柳、草等制品应保存在通风、干燥、清洁卫生的环境中，保存

期为６个月。

１１　存查样品的处理

已经保存到期的留查样品，应进行无害化处理，才能丢弃或另做它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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